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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B3_95_E5_c26_563151.htm 民法总论民法，是指

一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 一、民法的调整对象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中，

商品经济关系是其主要的调整对象。 （一）民法调整平等主

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三）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二、民法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原

则是民法的宗旨，是基本准则，是制订、解释、执行和研究

民法的出发点。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 （一）平等原则 

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民事主体的法律地

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 （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指民事主体可以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自由地创设其权利义务，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

均不得非法干涉。 （三）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确定了

民事主体的一般行为标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必须

“善意”地实施民事行为，在民事活动中应尊重他人利益，

不得进行欺诈、胁迫，不得恶意地损害他人利益或者放任他

人合法利益遭受损害，以诚实的态度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四）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三、民事法律关系及其要素民事法

律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

会关系，是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民法上的表现

。 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就是通过将物质的社会关系

（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转化成为表现为



法律形式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即民事法律关系）来完成的。 

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完整的民事法律关系，该三个要素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是指民事主体，包括

自然人（公民）、法人以及其他某些可以参加民事法律关系

的组织（称为非法人团体）。国家在特殊场合也可以参加民

事活动，国家在民事活动领域被视为“公法人”。（二）民

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

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民事权利是民事法

律规范赋予民事主体满足其利益的法律手段。民事义务是指

民事法律关系的义务主体为满足权利主体法律上的利益，依

法应当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约束。 民事权利可以按

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1. 根据民事权利的客体有无财产价值

可以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财产权是具有物质内容或直接体

现为某种经济利益的权利，如物权、债权以及专利权、商标

权等知识产权。人身权是与主体自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

为内容的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等。某些民

事权利同时具有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性质，如著作权，既包

括人身权利（如作者发表作品的权利等），又包括财产权利

（如作者利用作品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又如股权（即公

司投资人享有的权利），既包括非财产性质的表决权，又包

括获得股息和公司解散时取回剩余财产的财产性质的权利。

2. 根据民事权利效力所涉及的范围可以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

。 绝对权是指其效力及于一切人的权利，即除权利主体之外

的任何人均对权利人承担义务。如物权关系中，物权人之外



的一切均负有不妨害权利人行使对物的支配权利。属于绝对

权的还包括人身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 相对权是指其效

力仅仅及于特定相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

。 3. 主权利与从权利 主权利是在并存的两个权利中能够独立

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其存在必须以主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

权利。例如，抵押权与其所担保的债权，其中，被担保的债

权为主权利，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为从权利；抵押权的成立

，一般应以其所担保的主债权的成立为前提，而主债权的变

更、消灭，也会引起抵押权的变更或者消灭。（三）民事法

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

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事。 民事法律关系主要

客体主要包括： 1. 物。物是存在于人体之外，能够为人力所

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具有稀缺性的物质对象。 2. 

行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是专指为满足他人利益

而进行的活动，主要是提供劳务、提供服务一类行为（如运

送货物、完成工作等）。保管、运输、加工承揽、演出等合

同关系的客体是行为。 3. 智力成果。智力成果是脑力劳动创

造的精神财富，如发明创造、文学作品等。智力成果是一种

无形财产，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客体。 4. 人身利益。人身

利益包括生命健康、姓名、名誉、荣誉等等。人身利益是人

身权法律关系的客体。 除此而外，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还可以是某种民事权利（如权利质押关系的客体是权利）或

者民事义务（如债务移转合同的客体即使被移转的债务）。

四、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是根据民法的规定，能够引

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情况。 民事法律

关系是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产生、变更或消



灭，首先必须符合民法的规定。但是，民法的规定本身，并

不能直接引起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只有当出

现某种可以导致民事后果的客观情况时，民事法律关系才能

产生、变更或消灭。这些能够依法引起民事后果的客观情况

，被称为民事法律事实。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